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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新聞資料 
 

 

 

健全課責機制 行政院院會通過「政黨法」修正草案  

行政院院會今(12)日通過「政黨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

將函請立法院審議，這次修訂 16 條條文，主要增訂政黨負責

人曾犯國安相關法規之罪，經判刑確定後不得為政黨負責人，

以及政黨違規併罰負責人等，以期防範境外勢力影響我國政治

活動，並強化負責人課責機制。 

內政部表示，這次修法主要為防止境外勢力滲透政黨負責

人，干預我國政治活動，故增列曾犯國家安全法、國家機密保

護法及國家情報工作法相關之罪，經判刑確定者，不得為政黨

負責人；另配合民法修正政黨負責人應為成年人，且不得兼任

其他政黨的負責人或選任人員，以健全政黨政治發展。  

另考量政黨法施行 5 年以來，部分政黨違反財務申報等禁

止或強制規定受裁罰時，因政黨名下無財產致處罰規定形同虛

設。為使政黨依法申報財報，強化負責人課責，這次修法也增

訂如有違反者，除處罰政黨外，將連帶處以負責人罰鍰。另有

關政黨不得強制國民入退黨、收受法定經費應存入以政黨名義

開立的金融機構專戶等，除處罰政黨外，亦併罰負責人，以強

化負責人監督之責。 

內政部進一步表示，部分政黨因黨員嚴重流失，甚淪為一

人政黨，僅以少數黨員或代表營造運作假象，背離組織運作應

符民主原則，因此，明定政黨存續期間，黨員人數應維持至少

100 人；有黨員 300 人以上時，得選出黨員代表組成黨員代表

大會，行使原黨員大會職權；同時規定黨員或黨員代表應親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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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，不得委託代理出席。 

此外，為提升性別的參政機會與能力，這次同步修正政黨

領取的補助金，每年應有 5％用於培育或促進單一性別政治活

動。另增訂政黨如自行解散或經廢止備案，不得以同一政黨名

稱或簡稱再設立政黨，其依政黨比例產生的不分區立法委員，

自解散或廢止備案日起，喪失其立法委員資格。 

內政部指出，「政黨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經行政院函

請立法院審議後，將積極向立法院朝野黨團及社會各界說明溝

通，爭取共識，早日完成立法程序。 

 


